
一、湖北物业管理现状

（一）企业注册数量增加

截至2014年底，全省物业服务企业达4220家，

其中一级资质企业 64 家，比 2013 年增加 13 家；

二级资质企业 221 家，比 2013 年增加 35 家；三

级资质企业 3935 家，比 2013 年增加 283 家。全

省总共增加331家。特别是一些企业通过兼并整合，

企业规模扩大，商业模式创新，品牌效应增强，经

营绩效改善，正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二）管理范围面积拓展

全省物业管理类型从住宅延伸到写字楼、商场、

工业园区、文教卫体的馆校院场、公共设备设施等

领域和范围，实施物业管理的项目达到 8063 个，

覆盖面积5.17亿多平方米，其中住宅小区6300个，

面积 4.15 亿平方米；非住宅 1760 多个，面积约

1.02 亿平方米。物业管理覆盖率 50.69%，比上年

增 0.49%。

（三）从业队伍不断扩大

截至 2014 年底，全省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约

18.2 万多人，其中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3583人，中

级以上职称人员23985人，注册物业管理师482人。

（四）法制建设取得进步

武汉市于 2011 年颁布实施了《武汉市物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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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例》等法规，宜昌、襄阳等 2 个副省级市，荆

州、咸宁、十堰、鄂州、孝感、黄冈、黄石、恩施、

随州、荆门等10个市州和神农架林区，天门、仙桃、

潜江等 3 个副地级市，都结合实际出台了《物业管

理办法》等规范文件。在省人大和省政府法制办的

重视支持下，《湖北物业管理条例》立法项目列入

省人大 2013 年至 2017 年 5 年立法规划和 2014 年

立法预备项目，由省住建厅、省人大城环委、省政

府法制办、市州物业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组成专班

完成了起草工作，目前已上报进入修改阶段。

（五）行政监管发挥效力

一是理顺了管理体制，明确规定省、市（州）、

县房地产行政管理是物业管理主管部门，也明确了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如城市规划、公安、城管、环保、

物流及供电、供水、通信、有线电视等部门和单位，

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的不同职责，

促进了综合治理；二是指导督促通过招投标选举物

业服务企业，走上市场化轨道；三是建设物业服务

企业信用监管机制，完善了专家评委信息资料库，

加强了专项维修资金收缴监管，已取得成效。

（六）协会组织逐步健全

据统计，全省成立业主委员会 2843 个，占应

成立的 26.69%。各市、州、林区及天门、潜江、

仙桃等 3 个副地级市，共建立物业管理协会（专委

会）17 个，有的协会还成立了党组织，在引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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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配合政府监管部门规范市场管理、协调处

理行业和社会各类矛盾纠纷、维护行业合法权益、

促进行业内外交流、提升行业社会地位和改善行业

社会形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

政府主管部门的参谋和助手，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

梁”和“纽带”。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湖北省物业管理行业的快速发展，并不能掩盖

“先天不足”的瑕疵，一些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却很

复杂的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

（一）开发建设遗留问题藏隐患

一些开发商擅自变更规划设计，不按规定建设

配套设施，房屋质量不合格，交付后用电用水不能

抄表到户等问题大量存在，业主入住后逐步暴露出

来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后期的物业管理。

（二）经营理念严重滞后

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规模较小，受传统的经营

管理理念影响，只能提供简单低端的服务，局限于

“四保”，不肯添置设备设施，拓展延伸服务；“做

一天，算一天”，没有长远发展目标和计划；以管

理者自居，与业主形成对立，难以提高服务质量和

水平，更不可能接受运用现代技术实现企业转型升

级。

（三）物业服务费收缴不到位

据调查，业主拖欠物业费的现象非常普遍。物

业服务企业每月能达到70%的收缴率，就很不错了。

大多数企业只能收到 60% 左右，少的 40%，只有

约 10% 的企业收缴率在 90% 以上。由于服务费收

缴不到位，加上本来按政府指导价定的收费标准就

很低，不少企业出现亏损，难以维持，不得不大量

裁减员工，降低服务标准和质量，形成恶性循环。

（四）从业队伍人才匮乏

物业管理行业属于人均工资最低的行业。由于

工资待遇低，又缺少发展空间，造成人员流动性大，

基层员工年平均离职率达 55% 左右，秩序维护员

离职流动率达 80%，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全省仅

482 名物业管理师，平均每家企业仅 0.1 名，低于

全国每家企业 0.6 名的平均水平。物业管理行业人

才严重匮乏，制约了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成为行

业转型升级的“瓶颈”。

（五）全省物业行业发展不够平衡

各市、州、区物业管理物业发展差异较大，武

汉市物业管理覆盖率达到 56% 以上，而三四线城

市仅 40% 左右，其中规范管理的仅占 15% 左右，

有的城市覆盖率仅 10%。房改房住宅区、改造还建

区及县级以下城镇的物业管理还处于起步阶段。

（六）行政监管力度不足

住宅小区越建越多，物业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

大量增加，行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政府行政监

管部门人员编制没有增加，监管力量明显不足。如

在专项维修基金的管理上，一些城市既没有设立管

理机构，也没有编制人员，而是由别的部门代收代管，

很难管理到位。由于行政监管部门人手有限，平时

只能疲于应对日常工作，很难发挥有效的监管作用。

三、下一步的工作打算及建议

（一）加强立法，更加重视普法教育

有关物业管理的法规已有不少，今后还将围绕

促进业主增强自治意识、企业诚实信用和行政部门

公正执法，制定和完善法规政策，但也要在普法教

育上下大力气，不仅在行业内开展普法教育，而且

要在全社会经常开展普法教育，真正让物业管理有

关法规深入人心，自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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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兼并整合，更加重视中小企业发展

要尽量争取品牌企业、龙头企业通过兼并和整

合，做强做大，吸纳部分中小企业，提高经营管理

水平，打破制约发展的“瓶颈”。同时，也要制定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营

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秩序，鼓励其在竞争中发展，

在竞争中成长，满足不同层次的业主的需求，建设

和谐社会。

（三）转型升级，更加重视人才培养

没有人才，就不可能真正有行业的转型升级。

大力推动企业利用互联网和现代技术，实现物业管

理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

须更加重视行业人才的培养。要通过提高工资待遇，

打开成长空间，吸纳引进人才；通过继续教育培训，

留住和稳定员工队伍。让更多的人掌握	互联网和现

代技术，真正实现行业转型升级。

（四）规范市场，更加重视提高服务水平

对物业管理市场进行整治，改变物业管理企业

“重准入，轻退出”的监管现状，及时清退不符合

规定条件和违法违规企业，树立行业诚信意识，建

立企业信用档案，引导企业苦练内功，从根本上提

高企业服务质量和水平，做到	质价相符，并接受社

会监督。

（五）抓好监管，更加重视舆论导向

要建立以房管部门为主、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物

业管理监督机制，促进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公共

服务单位在住宅小区管理中管理职责落地，形成工

作合力。同时，也要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积

极向社会宣传物业管理知识和法规政策，让社会和

群众正确认识物业管理，排除一些固有的偏见和误

解，提高宣传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促进行业可

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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